
	 

台统〔2014〕42号 


 
台州市统计局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转发浙江省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

关于2014年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评结合

考试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统计办、台州经济开发区统计分局，市级机关和驻台省部属各有关单位: 
现将浙江省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关于2014年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考试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浙统考办〔2014〕2号）转发给你们，请按文件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和报名的组织工作。
报名按属地原则，各县（市、区）单位的报考人员由所在单位统一到县（市、区）统计局报考手续。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统计办、台州经济开发区统计分局、市直单位和驻台省部属单位的报考人员由所在单位统一到台州经济开发区统计分局办理报考手续。请各地于2014年6月底前将《2014年浙江省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试报名表》（见浙统考办〔2014〕2号附件）报送台州市统计局。
台州市统计局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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